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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事项名称
	初级职称申报资格审核和评审

	事项简述
	1、各单位及主管部门对本单位申报人员的学历、工作年限及提供的材料等进行审查，合格后，汇总合格人员资料，一般于11月份统一到县人社局职称股领取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（一式二份）。              2、各单位及主管部门审查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材料确保真实有效审核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，同时每人再提交一寸免冠近照一张（办理初级任职资格证书用），报人社局职称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县职改办组织初职评委会，按照程序对单位及主管部门提交的材料进行评审，并进行资格评审发证。      4、职改办为评审通过人员办理初级职称证件。

	办理材料
	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工作总结

	办理方式
	评审

	办理时限
	按照省市文件执行时间

	结果送达
	电话通知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冀价行费字[2000]第40号，初级100元。

	办事时间
	初级申报时间为每年11月、12月份。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人社局职称股

	咨询查询途径
	电话查询，0314-8583652

	监督投诉渠道
	0314-8582782



